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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经纪人协会
江苏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
江苏省保险中介行业协会

苏经协〔2016〕1号

关于开展江苏省首届诚信经纪人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市有关协会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行业诚信自律，主动认识和适应新常态，积极参与和

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充分发挥各类经纪、中介组织在社会经

济生活中牵线搭桥、促成供需对接的重要作用，不断提升经纪行

业的社会影响力、公信力。经研究，省经纪人协会与省房地产估

价与经纪协会、省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决定，共同在全省范围内组

织开展江苏省首届诚信经纪人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全省城乡从事经纪业的个体经纪人、法人和各类经纪组织。

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包括保险经纪、代理、公估机构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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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模范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有良好

的职业道德。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；

（二）从事经纪业两年以上，且诚实守信事迹突出，无行政

处罚记录；

（三）经纪规模、能力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，年撮合成交额

在当地同类经纪人领域中成效突出；

（四）遵守相关的协会章程，按时缴纳会费；

（五）创办经济实体，在安排就业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方面

成绩明显；

（六）对当地优势产业、特色产品的发展壮大和增加当地群

众收入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。

三、评选方法和程序

（一）宣传动员。各有关协会要通过新闻媒介认真宣传本次

诚信经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评选范围、评选条件和要求，积极动

员和引导符合条件的经纪人参加评选。

（二）公开申报。坚持公开、自愿的原则，由有关协会根据

评选条件，在经纪人自愿申请的基础上，进行组织推荐申报。各

协会应着力做好审核对接,严格把关，初审合格后再行申报。

（三）汇总评审。申报材料应在规定时间报送，省经纪人协

会汇总整理后，由评选活动办公室（由三家协会秘书处派员组成，

办公地点设在省经纪人协会）对参评对象的基本条件进行初步审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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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考察公示。评选活动办公室对初审通过的参评对象按

一定比例进行现场随机考察。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媒体公示，广泛

征求社会各层面意见。

（五）审议命名。评选活动办公室根据考察、公示情况，进

行最后审核，最终确定受表彰单位（总量不超过30家），发放奖

牌和证书，邀请媒体对部分受表彰者进行宣传报道，充分发挥典

型引路作用。

四、评比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精心组织。充分认识举办江苏省诚信经纪

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，把

评选过程作为宣传诚信经纪人，推动行业诚信自律、健康发展的

过程，切实把我省的经纪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
（二）坚持标准，确保质量。各协会、各单位在推荐、申报

时，要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坚持条件，认真审核，做到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，好中选优，注重典型性、示范性和导向性，切实把

讲求诚信、敢于担当的经纪人评选出来。

（三）把握进度，按时完成。评选表彰工作拟在12月中旬前

完成。参与活动的各协会、各单位要严格把握工作进度，按照规

定的时间节点完成各阶段任务。

1、10月 30日前完成宣传动员和报名推荐工作（逾期未上报

的不予受理）。

2、11月 30日前完成对拟表彰单位的汇总评审和考察公示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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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12月 20日前完成表彰活动。

活动联系人：

省经纪人协会 潘雪峰 025-86631695

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 高 丹 025-83729097

省保险中介行业协会 袁 辉 025-84791324

附件：江苏省首届诚信经纪人评选申报表

江苏省经纪人协会

江苏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

江苏省保险中介行业协会

2016 年 10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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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江苏省首届诚信经纪人评选申报表

推荐单位： 年 月 日

经纪人名称 经纪类别

从业时间 地 址

联系人 2015年撮合

成交额（万

元）联系电话

受奖励

情况

主要事迹

（500字左右为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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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意

见（自行申报

的单位填写

自评意见）

盖章

年 月 日

评选活动办

公室审核意

见

年 月 日


